
河北建筑工程学院艺术硕士（艺术设计领域）全日制

专业学位硕士设计实践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一、设计实践目的

设计实践是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，是适

应社会需要，实行开放办学的重要手段。其主要任务是使研究生在实

践中获得专业硕士的职业素养，综合提高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

力。

二、设计实践要求

1、实践时间及学分

设计实践安排在第 3、4 学期，时间不少于 40 周，学分为 24 学

分。

2、实践单位选择

研究生须到对应的企业导师所在单位进行设计实践。实践单位需

为研究生从事课题研究及设计实践提供条件，包括提供设计资料、实

践场地、仪器设备、食宿条件和设计实践经费等，有条件的单位应为

研究生提供基本的生活补贴。

3、实践内容要求

研究生参与项目类型应与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，工作量饱满。要

求全程参与 1-2 个实际设计项目。

4、导师职责

校内导师对研究生设计实践环节负责，负责设计实践的安排、指

导、检查和考评。

企业导师负责研究生设计实践的具体指导，选择设计实践项目，

提出设计实践指导方案，与校内导师协商确定。协助校内导师完成毕

业论文、毕业设计选题和指导，对研究生的就业提供指导和帮助。设



计实践结束后，企业导师应根据研究生实践期间的综合表现在实践报

告中给出鉴定，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邮寄给学校或由学生带回。

5、纪律和管理要求

设计实践期间研究生要严格按照实践单位要求，遵守单位纪律；

研究生到实践单位报到一周内将报到回执寄给校内导师；

研究生应经常向校内导师汇报设计实践情况，每半年以书面形式

向校内导师提交设计实践总结。

三、考核与成绩评定

1、成果要求

设计实践结束后，研究生需提交《研究生设计实践报告》。

实践报告内容包括：实践任务安排、实践过程概述、主要收获与

感想，自己独立完成的设计图纸或研究成果。

规格为 A3打印，软皮胶装，文字部分不少于 3000 字，图纸部分

不少于 30页。

2、汇报答辩

研究生设计实践结束后针对实践成果进行汇报答辩，答辩组成员

由导师组负责安排，不少于 3 人。

答辩组成员根据研究生设计实践汇报及答疑情况按百分制分别

打分，平均分 60分以上则答辩成绩为合格。

3、成绩评定

研究生设计实践环节考核结论由企业导师鉴定、汇报答辩成绩、

校内导师鉴定三部分组成。三部分成绩均合格，则考核结论为合格，

有一项考核不合格，则考核结论为不合格，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学分认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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